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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该事项

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收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翁耀根先生的通知，翁耀根、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华重集团”）于2020年12月17日分别与李小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翁耀

根、华重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李小龙合计转让公司股份51,7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13%。其中翁耀根拟转让公司股份26,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65%；华重集团拟转让公司股份2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翁耀根 

姓名 翁耀根 

曾用名 -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58******** 

住所 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南张社区**** 

通讯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传感大厦 B 座 24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否 

2、华重集团 

公司名称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 100 号科教创业园 9 号楼 604-1 

法定代表人 翁耀根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6 月 14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1999 年 6 月 14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1250116700N 

经营范围 

采矿、采石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制造；利

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不含期货、证券类）。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翁耀根持股 87.00%，孟正华持股 13.00%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 李小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290041991******** 

住所 湖北省仙桃市张沟镇揭阳村一组 

通讯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张沟镇揭阳村一组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翁耀根与李小龙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翁耀根（甲方） 

受让方：李小龙（乙方） 

2、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华东重机26,700,000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约占

华东重机总股本2.65%）转让给乙方，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4.5元/股，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120,150,000元（大写：壹亿贰仟零壹拾伍万元整）。 

4、支付方式和过户方式 

（1）、乙方应于2020年12月17日前（含当日），向甲方先行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80,000,000元（人民币捌仟万元整）；剩余股权转让价款40,150,000元（人民币

肆仟零壹拾伍万元整）于2021年1月15日前, 最迟不晚于2021年1月31日付清。 

（2）、在本协议公告后两个交易日内，双方应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标的股份

转让合规性确认提交申请；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标的股份转让出具的合规性

确认意见后次个交易日，双方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本次股份

转让的登记手续所需全部资料，开始办理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的过户手续。 

5、协议变更或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

或解除协议： 

（1）、由于本协议尚需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双方同意如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本协议尚存在完善之处，则可在其指导下进行相应修改。 

（2）、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

协议无法履行时，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 

（3）、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 

（4）、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失由违约方承担。 

如双方未能在本协议签署后的15个交易日内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变更登记

手续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回已付的股份转让款（不计算利息）或要求甲方继

续履行本次股份转让。此时，如乙方要求甲方退回已付的股权转让款但甲方未及



时退回的，则甲方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五每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 

7、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甲乙双方于2020年12月17日签署本协议，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 

（二）华重集团与李小龙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李小龙（乙方） 

2、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华东重机25,000,000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约占

华东重机总股本2.48%）转让给乙方，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4.5元/股，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112,500,000元（大写：壹亿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4、支付方式和过户方式 

（1）、乙方应于2021年1月20日前，最迟不晚于2021年1月31日，向甲方一次

性付清股份转让总价款112,500,000元。 

（2）、在本协议公告后两个交易日内，双方应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标的股份

转让合规性确认提交申请；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标的股份转让出具的合规性

确认意见后次个交易日，双方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本次股份

转让的登记手续所需全部资料，开始办理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的过户手续。 

5、协议变更或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

或解除协议： 

（1）、由于本协议尚需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双方同意如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本协议尚存在完善之处，则可在其指导下进行相应修改。 

（2）、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

协议无法履行时，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 



（3）、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 

（4）、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失由违约方承担。 

如双方未能在本协议签署后的15个交易日内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变更登记

手续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回已付的股份转让款（不计算利息）或要求甲方继

续履行本次股份转让。此时，如乙方要求甲方退回已付的股权转让款但甲方未及

时退回的，则甲方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五每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 

7、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甲乙双方于2020年12月17日签署本协议，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转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翁耀根、孟正华、翁杰和一致行动人翁霖、无锡华东重机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振杰投资”）前次《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披露日（2020年11月5日）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1、2020年11月5日至2020年12月16日期间，华重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完成换股37,831,851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32.29%下降至

28.54%，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换股日期 换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华重集团 可交债换股 

2020年 11月 6日 6,814,864 0.67% 

2020年 11月 12日 3,812,741 0.38% 

2020年 11月 16日 11,316,216 1.12% 

2020年 11月 27日 5,940,347 0.59% 

2020年 12月 9日 4,000,000 0.40% 

2020年 12月 16日 5,947,683 0.59% 



合计 37,831,851 3.75% 

2、2020年12月17日，翁耀根、华重集团分别与李小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翁耀根、华重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李小龙合计转让公司股份

51,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3%。其中翁耀根拟转让公司股份26,7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5%；华重集团拟转让公司股份2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8%。该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28.54%下降至23.40%。 

上述权益变动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重集团 162,367,184 16.11% 99,535,333 9.88% 

翁耀根 106,966,667 10.62% 80,266,667 7.97% 

振杰投资 42,000,000 4.17% 42,000,000 4.17% 

翁霖 14,047,619 1.39% 14,047,619 1.39% 

合计 325,381,470 32.29% 235,849,619 23.4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李小龙 2,300 0.00% 51,702,300 5.13% 

合计 2,300 0.00% 51,702,300 5.13%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翁耀根、华重集团股份协议转让

所获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华重集团于2017年12月20日发行的“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及其他债务。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本次权益变动而违反尚在履行承诺的情形。 

2、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

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转让事项的《告知函》； 

2、翁耀根、孟正华、翁杰和一致行动人翁霖、华重集团、振杰投资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李小龙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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